
附件 1 

居家医疗服务相关内容 

 

居家医疗服务是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按照有关要求为特

定人群,重点是老年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医疗护理、康复治

疗、药学服务、安宁疗护、中医服务等上门医疗服务。 

一、服务主体。 

（一）医疗机构。已执业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具有与所开展居家医疗服务相应的诊疗科目并已具备

家庭病床、巡诊等服务方式的医疗机构,重点是二级及以下

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 

（二）医务人员。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派

出注册或执业在本机构的医师、护士、康复治疗专业技术人

员及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等医务人员上门提供居家医疗服务。

上述人员应当经所在医疗机构同意方可提供居家医疗服务。

其中，医师应当具备与所提供居家医疗服务相符合的执业类

别和执业范围，同时至少具备 3 年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的

执业医师；护士应当至少具备 5 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和

护师及以上技术职称；康复治疗专业技术人员应当至少具备

3 年以上临床康复治疗工作经验和技师及以上技术职称；药

学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取得药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二、服务对象。鼓励重点对有居家医疗服务需求且行动

不便的高龄或失能老年人，慢性病、疾病康复期或终末期、



出院后仍需医疗服务的老年患者等提供相关医疗服务。各地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和老年人群健康特点,按照突

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控执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

地区居家医疗服务的优先和重点服务对象。 

三、服务内容。居家医疗服务主要包括适宜居家提供的

诊疗服务、医疗护理、康复治疗、药学服务、安宁疗护、中

医服务等医疗服务。诊疗服务包括健康评估、体格检查、药

物治疗、诊疗操作等。医疗护理服务包括基础护理、专项护

理、康复护理、心理护理等。康复治疗服务包括康复评定、

康复治疗、康复指导等。药学服务包括用药评估、用药指导

等。安宁疗护服务包括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支持和人

文关怀等。中医服务包括中医辨证论治、中医技术、健康指

导等。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结合实际，组织制定本地

区居家医疗服务项目。原则上，以需求量大、医疗风险低、

适宜居家操作实施的技术和服务项目为宜。 

四、服务方式。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家庭病床、上门巡诊、

家庭医生签约等方式提供居家医疗服务。通过医联体、“互

联网+医疗健康”、远程医疗等将医疗机构内医疗服务延伸至

居家,创新居家医疗服务方式。 

 

 
 

 



附件 2 

居家医疗服务参考项目(试行) 

 

一、诊疗服务类 

(一)健康评估。 

1.常规评估 

2.认知功能评估 

3.脑卒中评估 

4.心血管风险评估 

5.心肺功能评估 

6.肌力评估 

7.跌倒风险评估 

8.营养评估 

9.心理评估 

10.疼痛评估 

(二)体格检查。 

1.一般查体 

2.常规 B 超 

3.心电图 

4.血糖测定 

(三)药物治疗。 

1.开具常见病的用药处方 

2.调整慢性病的用药处方 



(四)诊疗操作。 

包括拆线、换药(小)等,具体项目由各市(区、县)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二、医疗护理类 

(一)基础护理。 

1.清洁与舒适护理 

2.皮肤护理 

3.生命体征监测 

4.物理降温 

5.氧气吸入 

6.雾化吸入 

7.吸痰 

8.气管切开护理 

9.管饲 

10.更换胃管 

11.皮下注射(需要皮试的针剂除外) 

12.肌肉注射(需要皮试的针剂除外) 

13.外周静脉留置针维护 

14.血糖监测 

15.静脉采血 

16.标本采集 

17.更换尿管 

18.膀胱冲洗 



19.灌肠 

20.肛管排气 

21.直肠给药 

22.引流管护理 

(二)专项护理。 

1.腹膜透析护理 

2.伤口护理 

3.造口护理 

(三)康复护理。 

1.协助选择、使用辅助器具指导 

2.翻身训练指导 

3.坐起训练指导 

4.站立训练指导 

5.行走训练指导 

6.平衡训练指导 

7.肢体训练指导 

8.呼吸功能训练指导 

9.吞咽功能训练指导 

10.失禁功能训练指导 

11.认知训练指导 

12.言语训练指导 

(四)心理护理。 

1.心理评估 



2.心理支持 

3.心理沟通和疏导 

三、康复治疗类 

(一)康复评定。 

1.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2.肌力和肌张力评定 

3.关节活动度评定 

4.徒手平衡功能评定 

5.协调功能评定 

6.步态分析与步行功能评定 

7.感知认知评定 

8.感觉功能评定 

9.构音障碍评定 

10.吞咽功能障碍评定 

11.失语症评定 

12.脊髓损伤评定 

13.心肺功能评定 

(二)康复治疗。 

1.运动疗法 

(1)神经发育疗法 

(2)运动再学习疗法 

(3)强制性运动疗法 

(4)运动想象疗法 



(5)平衡与协调功能训练 

(6)关节松动训练 

(7)关节活动度训练 

(8)步行训练 

(9)肌力与耐力训练 

(10)牵伸技术训练 

(11)有氧运动训练 

(12)呼吸训练 

(13)轮椅操作训练 

2.作业疗法 

(1)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 

(2)感知、认知功能训练 

(3)手功能训练 

3.物理因子治疗 

(1)低频电疗法 

(2)中频电疗法 

(3)超声波疗法 

(4)冷疗法 

(5)温热疗法 

(6)紫外线疗法 

4.言语疗法 

(1)失语症训练 

(2)构音障碍训练 



(3)吞咽功能障碍训练 

(三)康复指导。 

1.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指导 

2.康复辅助器具(轮椅、助行器、拐杖、手杖等)使用指导 

3.康复知识宣教 

四、药学服务类 

(一)用药评估。 

1.评估患者疾病、用药种类和服药情况; 

2.评估患者药物/食物过敏情况; 

3.用药后血压、血糖、肝肾功能指标异常情况是否与用药 

有关; 

4.用药后有无皮炎、水肿和心悸等不适情况; 

5.使用多种药物对疾病和身体的影响; 

6.停药或减量后,不良反应是否消失或减轻; 

7.使用/调整药物后的有效性。 

(二)用药指导。 

1.指导患者合理、正确用药,告知药品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 

2.指导药品正确储存方法和药品效期管理; 

3.指导患有多种疾病、使用多种药品的患者,合理使用药物; 

4.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肝肾功能等指标,如有异常及时就

医; 

5.指导监测多重用药、长期用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五、安宁疗护类 



(一)症状控制。 

1.疼痛 

2.咳嗽、咳痰 

3.恶心、呕吐 

4.便血 

5.腹胀 

6.水肿 

7.发热 

8.厌食/恶病质 

9.口干 

10.睡眠/觉醒障碍(失眠) 

11.谵妄 

(二)舒适照护。 

1.居家环境管理 

2.床单位管理 

3.口腔护理 

4.饮食与营养护理 

5.管道护理 

6.皮肤及会阴护理 

7.协助沐浴和床上擦浴 

8.床上洗头 

9.排尿异常的护理. 

10.排便异常的护理 



11.体位护理 

12.轮椅与平车使用 

13.遗体护理. 

(三)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 

1.心理社会评估 

2.医患沟通 

3.帮助患者应对情绪反应 

4.患者和家属心理疏导 

5.死亡教育 

6.患者转介安排与指导 

7.丧葬准备与指导 

8.哀伤辅导 

六、中医服务类 

(一)中医辩证论治。 

1.体质辨识 

2.开具中药处方 

3.调整中药处方 

(二)中医技术。 

1.刮痧 

2.拔罐(包括留罐、闪罐、走罐、药罐) 

3.艾灸 

4.针刺技术 

5.经穴推拿 



6.穴位贴敷 

7.中药外敷技术 

8.中药熏蒸技术 

9.中药泡洗技术 

10.耳穴贴压技术 

11.中药灌肠 

(三)健康指导。 

1.中药给药指导 

2.中医情志指导 

3.中医饮食指导 

4.运动指导 

包括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 
 


